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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的相关因素的考察

管彦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摘　　　要：一直以来，关于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的探讨存在多层面、多维度、多角度

的观点和争论，自２０１３年中国海警局成立以来，我们对海上行政执法的研究角度又有了新

的切入点。中国海警局的成立，对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和发展趋势、其他国家海

上执法机构的比较与借鉴、建设海洋强国对政府改革的推动和要求都有着非常好的研究着

力点，中国海警局的成立是中国海上行政执法进程的重大里程碑，其成立对我们在横向、

纵向多个方向立体研究问题提供了更新颖、更稳定的研究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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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海上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

“海上执法，是指国家海洋行政管理机关和

法律法规授权或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按照法

律程序，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进行行政管理的活动。”［１］

对于海上行政执法，在我国现行宪法中并

未有但 《宪法》总纲中第五条、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可作为我国海上行政

执法的提纲挈领的根本性依据。而我国颁布的

与海上执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则包括：《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１９５８）、《领海及

毗邻区法》（１９９２）、《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

基线的声明》 （１９９６）、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法》（１９９８）、《海岛保护法》（２００９），以及 《关

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的声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海洋法治建设取

得了巨大成就，海洋法体系已具雏形。然而，

我国的海洋法体系无论在理念的一致性、形式

的系统性还是内容的科学性上都存在一些缺陷，

“完善我国海洋法体系，应更新立法理念，在科

学的指导思想下，构建一套具有国际性、实用

性、开放性和先进性，并由宪法、海洋基本法、

专门性海洋立法和地方性海洋立法组成的纵向

层次较高、横向内容丰富的海洋法体系。”［２］海

洋法体系的发展必然要求执法体制建设的跟进，

中国海警局的设立自然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只是以国外的普遍经验来看，海洋执法体制改

革的前提应该立法在先，我国现在的海洋管理

体制调整与之顺序颠倒，因而海洋执法体制调

整和改革以后的后续工作量可想而知还有很远

的路要走，最起码也得对现行的繁复的法律法

规及行政规章进行大幅度梳理、修订，甚至是

废止和创制。

２０１４年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生效二十周年，这２０年来，世界许多

国家都不断的根据 《公约》对本国海洋战略进

行调整。客观来看，《公约》打破了极少数国家

控制和垄断海洋权益的不公正局面，同时也为

海上争端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但 《公约》

也像其他国际法一样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方面

与缺陷，比如一些具体措施的模糊与不可操作，

在实践中也会引发各类纠纷与争端。

２　国外海上行政执法力量介绍

世界上超过５０个国家有统一的海上执法队

伍，从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

内容中可以看出，中国海警局的职责范畴与许

多国家已经实行多年的海上执法机构有共同或

相似之处。

２１　美国海岸警卫队

作为海上执法机构的先驱，美国海岸警卫

队 （Ｕ．Ｓ．ＣｏａｓｔＧｕａｒｄ，简称 ＵＳＣＧ）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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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陆战队及美国的陆、海、空军五指并存，

共同组成美国五大武装力量。“９．１１”恐怖事件

后，美国的海上执法力量在原有的规模和建设

基础上，又增设反恐为主的多样维护国土安全

的新任务和职责，其海上执法力量的任务更加

专业化、多样化。自２００３年起，美国海岸警卫

队在和平时期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管辖下的七

大职能部门之一，是最重要的美国海上执法机

构，在紧急时期或战时则可由总统下令直接与

海军协同作战，甚至还可以执行海外作战任务。

美国海岸警卫队不仅仅在本土驻扎，甚至还有

常驻日本的远东分支，定期参与联合执法、搜

救活动与军事演习。

美国海岸警卫队与美国国家海洋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ｃｅ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简称 ＮＯＣ）、美国国

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ｃｅａｎｉｃａｎｄＡｔ

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简称 ＮＯＡＡ）一同

组成了美国海洋管理的执法、决策、议事三个

层次的立体管理体系。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主要

职责包括非国土安全职责与国土安全职责两个

关键组成部分，其中非国土安全职责包括海事

安全、搜索与救援工作、渔业执法检查、海洋

环境保护、助航等事务；国土安全职责包括港

口、水道和海岸安全，海域防御准备、禁毒工

作，非法移民查处等其他执法活动。从美国的

立法和实践来看，美国海岸警卫队基本上涵盖

了绝大多数海洋行政执法的职责。

２２　日本海上保安厅

隶属国土交通省的日本海上保安厅 （Ｊａｐａｎ

ＣｏａｓｔＧｕａｒｄ，简称ＪＣＧ）虽然只有一万余人，

但在紧急事态 （包括战时）也可直接由防务大

臣指挥和管理，以配合军事行动的开展，日本

海上保安厅官员官的官阶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及

其他国家海军军阶相对应，被公认为是一支标

准的 “准军事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的海

上保安厅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十分类似。

日本海上保安厅于１９４８年创立，成立之初

称为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ａｆｅｔｙＡｇｅｎｃｙｏｆＪａｐａｎ （简称

ＭＳＡ或ＪＭＳＡ），因容易造成海上警察或是海事

机关之间职责理解上的混淆而于２０００年更改为

ＪａｐａｎＣｏａｓｔＧｕａｒｄ （简称ＪＣＧ）。ＪＣＧ内部设有

行政部、装备技术部、海上交通部、警备救助

部、海洋测绘部共５个职能部门，其职能涵盖

与海洋有关的犯罪侦查、搜查、抓捕等海上公

共安全的警察职责；还有海难救助、船舶救火、

污染防治等工作，以及搜集海事情报等工作。

近些年随着跨境海上犯罪的增加，以及恐怖主

义的防范升级，日本不断为提高海洋执法效力，

一直致力于打造素质较高、业务精良的海上行

政执法队伍，并为此建立了专门的培训学校。

３　加速我国海洋强国建设

建设海洋强国是我国海洋事业的基本要求

和发展方向，这是一个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

都需要妥善设计的系统工程。中国海警局的成

立对于建设海洋强国的意义重大而长远，同样

也是我国政府在推动大部制改革过程中重要内

容的具体一环的生动体现。

３１　对建设海洋强国的意义的考察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表明 “坚决维护国家

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决心与目标，海

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

“海洋强国是指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

洋、管控海洋方面拥有强大综合实力的国家。

当前，中国经济已发展成为高度依赖海洋的外

向型经济，对海洋资源、空间的依赖程度大幅

提高，在管辖海域外的海洋权益也需要不断加

以维护和拓展。这些都需要通过建设海洋强国

加以保障”［３］。

建设海洋强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海

洋强国的战略规划要与我国国情发展相适应，

科学规划顶层设计，推动具体政策制定与制度

建设。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建设海

洋强国，就必然需要维护我国海洋安全的利刃，

而中国海警局正是精心锻造的利刃。成立中国

海警局是落实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同时

也正是重组国家海洋局的核心所在，这必然也

会使我国的海岸管理体系进一步科学化、系统

化与完整化，这也是中国特色海洋执法体系建

设迈出的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当然，中国

海警局任重而道远，发展路径中依然存在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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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譬如我国海洋维权执法装备建设不足，

亟须按照统一决策、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

一指令、统一行动的要求，开展海警执法装备

体系建设，提升海洋执法管控能力等。

３２　对政府相关机构改革与调整的应然性与

必然性的考察

　　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并签

署了 《２１世纪议程》，明确要求沿海各国必须对

毗邻管辖海域实施海洋综合管理，此项管理制

度也逐渐成为各沿海国家的海洋管理的基本制

度模式而得到认可与陆续确立，建立集中统一

的专门的国家海洋管理机构也成为国际海洋管

理体制发展的主导形式和进展方向。我国进行

政府机构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推进大部

制 （也称大部门体制），即为提升政府事务综合

统筹与管理水准，按照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尽可

能地合并政府相关联部门，组成大部的政府组

织体制，其特点是扩大政府的一个部所管理和

协调的业务领域和范围，把业务内容有关联的

事务统交给一个部系统管理，从而最大限度地

避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效率低下，从而提

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而整合了不同部

门权责与利益的强势大部，其职能也往往更能

适应和体现经济发展的推动和公共行政的管理

的需求。

中国海警局成立前，我国海洋执法机构既

存在职权重复现象，还存在力量分散的现象。

重复执法与执法不力是海洋行政执法机构和机

制运行本身存在问题的最直接的体现，同时伴

随重复建设成本推高、执法成本累积、行政效

率低下的现象更使中国海警局的成立十分必要。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把国家

海洋局的海监、农业部的渔政、海关总署的海

上缉私、公安部的边防海警４支执法队伍整合

成一支队伍，统一由中国海警局负责统筹建设，

这种整合方式与稳步推进大部制的改革精神和

要求相吻合并有利于形成科学的、系统的、逻

辑一致的海洋管理大框架和大体系，既能着眼

于发展战略的高度，又能立足于海上行政执法

举措的实处。

４　结束语

２１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事业与国家安

全和长远发展密切相关，世界各海洋国家高度

重视和聚焦本国海洋权益，并不断推行海洋政

策调整和战略规划。中国海警局的成立有法可

依，是海洋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海警局

的成立有惯例可循，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

治理经验值得借鉴；中国海警局的成立是建立

海洋强国的迫切要求与举措，与我国政府机构

改革的历史发展趋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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